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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335 号

申请人：庄育生，男，汉族，1972年7月13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叶继顺，男，北京德和衡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东建安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叠景中路88号、90号2803-2808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彭超坦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华，男，该单位项目负责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欢，女，广东广和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庄育生与被申请人广东建安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

关于工资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庄育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叶继顺和被申请人的委托

代理人陈欢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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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2 月 6 日期间未支付工资 16648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年休假工资 47544.84 元；

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13405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受雇于案外人李华，而非我单位，

案外人李华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，而是转包关系，申请

人的劳动报酬非我单位发放，故申请人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合同

关系；二、由于申请人未与我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，故我单位

无须向申请人支付赔偿金。请仲裁庭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

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：2020 年 3 月，李华以被

申请人项目名义招聘其入职任结算员，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

同，约定每周工作 6 天，每天工作 8 小时，每月月初通过银行转

账发放上上月工资，但实际经常拖欠；2021 年 3 月起，其每月

劳动报酬调整为 18000 元+650 元伙食补贴+500 元社保补贴；其

工作和住宿均在顺德华侨城各项目区，上班不需要考勤，由李华

对其进行管理，2022 年曾通过李华任负责人的广东某消防机电

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企业微信打卡考勤；2023 年 12 月 6

日，李华口头通知其工作至当天，该日为其最后工作日；目前被

申请人欠发其 2021 年 9 月工资 4000 元、2021 年 10 月工资 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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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工资 500 元/月；其 2023

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期间每月工资为 19150 元，被申

请人合计已支付 65000 元，仍欠发 149480 元；其在上述欠薪时

段均正常出勤。被申请人主张：其单位从未与申请人做出过建立

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，申请人从未接受其单位管理，申请人

的工资也非其单位发放；其单位在中标顺德华侨城项目后将部分

内容转包给李华个人，李华在项目竣工后聘请申请人进行项目结

算与其单位无关，申请人与李华之间达成的协议其单位不清楚也

没有参与；其单位与广东某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有联营协议，

该公司和李华任负责人的广东某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

公司有相关经营协议，广东某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

将项目再转包给申请人的朋友温某任法人的广州某建设有限公

司；建设工程合同中发生层层转包是很常见的事，其单位是与广

东某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建立发包关系，其单位未授权李华以

其单位或以项目名义对外招聘员工，申请人的劳动报酬是李华以

其个人名义支付的，申请人的工作报告对象也是李华而非其单

位，申请人追索劳动报酬的对象也是李华，故李华对申请人的聘

用是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个人聘用行为，李华与申请人之间建立的

是劳务关系，李华以个人名义雇佣申请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。申

请人提供了户口本复印件、《顺德华侨天睿花园消防工程报价书》

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》《顺德华侨城天睿花园（一标段）消防

工程结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天睿花园（二标段）消防工程结算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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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顺德华侨城欢乐海岸一二区消防工程结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云

溪别院消防工程结算书》复印件、银行流水（申请人确认其全部

工资的付款方均为“李华”）、工资欠款确认单、微信聊天记录

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其中，户口本复印件显示“庄传洪”为申

请人的曾用名；《顺德华侨天睿花园消防工程报价书》复印件加

盖印有被申请人名称字样印章，显示投标单位为被申请人，委托

代理人为李华，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7 日；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

书》复印件加盖印有被申请人名称字样和彭超坦姓名字样印章，

显示 2018 年 8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彭超坦委托其单位

任经理的李华全权代表彭超坦签署工程报价文件；《顺德华侨城

天睿花园（一标段）消防工程结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天睿花园（二

标段）消防工程结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欢乐海岸一二区消防工程

结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云溪别院消防工程结算书》复印件均加盖

印有被申请人名称字样印章，编制日期在 2021 年 11 月 13 日至

2023 年 3 月 20 日期间，“施工单位”均显示为被申请人，“编

制人”均显示为“庄传洪”；工资欠款确认单落款处有“李华”

姓名字样签名，落款日期显示为 2021 年 12 月 6 日，包含“2021

年 11 月起付庄传洪工资加社保 18000+500=18500 元”等内容；

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2023 年 11 月 13 日，李华在申请人向其催要

工资后发消息给申请人：“我现在手头紧，理解一下，我是个人

请你做事，虽然我现在没多少钱给你，但是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你

要尽心去完成”。被申请人对户口本复印件、《顺德华侨天睿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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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消防工程报价书》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》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

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表示由仲裁委依法确认，同时主张，《顺德

华侨天睿花园消防工程报价书》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》仅能证

明李华以其单位名义参与了顺德华侨城项目的施工，事实上李华

与其单位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，李华与温某共同借用广东某消防

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其单位签订承包合同，并借用其单位资

质招投标，故其单位在项目中允许李华作为其单位项目负责人参

与报价属于正常，仅凭李华在其单位项目中的代理人身份不能证

明李华系其单位员工、与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，更不能以此证明

李华雇佣申请人即其单位与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，从银行流水、

工资欠款确认单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，申请人的劳动报酬均

由李华个人结算，申请人确实受雇于李华个人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

本案被申请人主张李华与其单位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，又主张其

单位与广东某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是发包关系，还主张广东某

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将项目转包给申请人的朋友

温某任法人的广州某建设有限公司，李华与温某共同借用广东某

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其单位签订承包合同。被申请人上

述主张之事实情节混乱、相互矛盾，且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，

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

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本案亦无证据表明被申请人曾将其单

位主张的与李华存在分包合同关系、李华与温某共同借用广东某

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其单位签订承包合同等情况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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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。故本委对被申请人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。其次，被申请

人对申请人提供的《顺德华侨城天睿花园（一标段）消防工程结

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天睿花园（二标段）消防工程结算书》《顺

德华侨城欢乐海岸一二区消防工程结算书》《顺德华侨城云溪别

院消防工程结算书》等证据的真实性不明确表态，也未提供证据

予以反驳，故不能否认上述证据之合法证明效力，本委对上述证

据予以采纳。2023 年 11 月 13 日，李华虽告知申请人“我是个

人请你做事”，但申请人并未对此予以回应或确认，仅凭李华的

单方表达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。被申请人 2018 年即授权

委托李华以其单位经理身份代为签署投标报价文件，在本案中又

授权委托李华以其单位项目负责人身份代为参加调解和仲裁。综

合申请人提供的顺德华侨城项目消防工程结算书以及被申请人

对李华的委托授权可以看出，李华系以被申请人的名义开展工

作，其招用申请人从事的是被申请人的项目，申请人在工作过程

中也系以被申请人的名义编制项目结算书，在此种情况下，申请

人认为自己系为被申请人工作符合常情，故李华对申请人的招

用、管理和发放工资等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的行为。综上，本委

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再次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

支付条例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包括工作时间在内的工资支付台账

属于用人单位应当编制并保存的材料，现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的

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举证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。本委根据《广东省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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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主张的工时制度和工资欠

发情况予以采纳。申请人虽主张其 2021 年 3 月起月工资标准为

19150 元（18000 元+650 元伙食补贴+500 元社保补贴），但其提

供的工资欠款确认单却显示其 2021 年 11 月起的月工资标准为

18500 元（工资加社保），故本委据此认定申请人 2021 年 11 月

起月工资标准为 18500 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

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3

年 12月 6日期间未支付工资158109.24元[4000元+6000元+500

元/月×13 个月+18500 元/月×11 个月+18500 元/月÷（21.75

天+4 天×200%）×5 天-65000 元]。

二、关于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：其入职被申请人时

已累计工作 10 年；其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均未休过年休假。申

请人提供的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》显示，截至 2020

年 2 月，其有用人单位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累计缴费年限为 120

个月。被申请人表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仲裁委依法确认。本委认

为，首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当

对用工起始时间负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对此不主张、不举证，

故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。其次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

供的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》之真实性不明确表态，也

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，故不能否认该证据之合法证明效力，本委

对该证据予以采纳。再次，请休假记录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掌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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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，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的年休假休假情况不主张、不举

证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的主张。综上，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

例》第二条、第三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一

条、第十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23630.25 元[18500 元/月

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（10 天+9 天）×200%]

三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虽主张系被申

请人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，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应当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申请人上述主张不予采纳。且本案无

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，故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八条，《职

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二条、第三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

施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

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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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期间工资差额 158109.24

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23630.25

元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

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

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

- 10 -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四年二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